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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售業《能力標準說明》能力單元 

「資訊科技」職能範疇 

 

1. 名稱 執行零售電子化商業模式 

2. 編號 111414L4 

3.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零售業內負責落實政策的人員。從業員能夠在機構既定的政策下，執行零售電子化

商業模式，並確保運作暢順，以發展機構的零售業務。 

4. 級別  4 

5. 學分 6（僅供參考） 

6. 能力 表現要求 

6.1 瞭解對零售電子化的知識 

 掌握機構既定之電子化銷售策略及相關的資源 

 瞭解機構所選定電子化商業模式的詳情及運作程序，例如： 

• 模式的類型（如：公司和公司之間、公司和消費者之間）  

• 所面對之客戶群組 

• 所採用之基礎設施及應用軟件 

• 所推介之產品及服務 

• 所提供的內容及資訊 

• 所採用之收費模式等 

 瞭解執行零售電子化商業模式的成功指標因素，例如： 

• 盈利表現及相關之維護經費 

• 與客戶的關係  

• 業務管理表現  

• 與夥伴的關係  

• 資料處理的效率 

• 與持份者的協調╱合作關係等 

 瞭解政府法例對電子化商業模式及網站等方面的監管 

 

6.2 執行零售電子化商業模式 

 根據機構既定的零售電子化商業模式，執行有關工作：  

• 一次性的工作，例如： 

o 建構提供機構網上零售業務的平台 

o 調撥本身員工，或以外判形式支援電子化零售的運作 

o 添置╱租用所需的軟件及硬件 

o 檢查網站業務所必需遵守的法例、道德及保安等的事項 

o 客戶投訴的處理及跟進程序 

• 週期性的工作，例如： 

o 監察網上零售業務日常的運作 

o 量度及記錄上述電子化零售商業模式的指標因素 

o 確保所有網上零售業務獲得正常的處理 

o 確保所有突發╱異常╱投訴事項等獲得及時的處理 

o 在有需要時進行改善，以處理用戶的要求 

• 有需要時進行相關電腦軟硬件的發展及更新 

 定期檢討機構的零售電子化商業模式，向上級提供改善的建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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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3 展示專業能力 

 在執行零售電子化商業模式時確保會兼顧機構、客戶及其他所有持份者的利益 

 防止任何濫用機構零售電子化商業模式作濫權或舞弊行為 

7.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： 

 能夠因應機構已制定的零售電子化商業模式，加以執行；及 

 能夠在執行零售電子化商業模式時，確保運作暢順，以發展機構的零售業務。 

8. 備註 此乃能力單元 105102L4 的更新版 

 

  


